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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权利委员会 

  第 6/2011号来文 

  2012年 9月 17日至 28日委员会第八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提交人： Kenneth McAlpine (未由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来文日期： 2011年 5月 25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特别报告员根据议事规则第 70条作出的决定，2011
年 12月 21日送交缔约国(未作为文件印发) 

本决定日期： 2012年 9月 28日 

事由： 提交人作为患有糖尿病(1型)的雇员的裁员程序 

程序性问题： 所述事实发生在《任择议定书》对所涉缔约国生效

之前；同一事项业经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

查；申诉明显没有根据或缺乏充分证据 

实质性问题： 《公约》一般原则；平等和不歧视；提高认识；法

律面前获得平等承认；尊重隐私；工作和就业 

《公约》条款： 第四条第一款(四)和(五)项；第五条第二款；第八条
第一款(二)项；第十二条第四款；第二十二条第一
款和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一)项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三)、(五)和(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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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第八届会议)根据《残疾人权利公约 
任择议定书》第二条通过的 

关于 

  第 6/2011号来文的决定* 

提交人： Kenneth McAlpine (未由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来文日期： 2011年 5月 25日(首次提交) 

 根据《残疾人权利公约》第三十四条设立的残疾人权利委员会， 

 于 2012年 9月 28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对 Kenneth McAlpine 根据《残疾人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交残疾
人权利委员会的第 6/2011号来文的审议， 

 考虑到来文提交人和所涉缔约国提供的所有书面资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通过以下 

  决定 

1.1  来文提交人是 Kenneth R. McAlpine，联合王国国民，生于 1964 年 8 月 12
日。他声称他在《残疾人权利公约》(《公约》)第四条第一款(四)和(五)项、第五
条第二款、第八条第一款(二)项、第十二条第四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和第二十
七条第一款(一)项下的权利受到了侵犯。提交人未由律师代理。《公约》及其
《任择议定书》分别于 2009年 7月 7日根据《公约》第四十五条第二款和 2009
年 9月 6日根据《任择议定书》第十三条第二款对所涉缔约国生效。 

  
 * 委员会下列成员参加了对该来文的审查：穆罕默德·塔拉瓦奈、曼苏尔·艾哈迈德·乔杜

里、玛丽·索莱达·西斯特纳斯、特蕾西娅·德格纳、加博尔·贡布斯、金亨植、卢特

霏·本·拉拉霍姆、斯蒂格·朗瓦德、埃达赫·万盖奇·马伊纳、罗纳德·麦卡勒姆、安

娜·佩莱斯·纳瓦埃斯、西尔维娅·朱迪思·光－张、卡洛斯·里奥斯·埃斯皮诺萨、达米

扬·塔蒂奇、杨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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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12 年 3 月 8 日，《任择议定书》来文特别报告员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70条第 8款代表委员会决定，可否受理问题应与案情分开审议。 

  事实背景1 

2.1  提交人于 1966年 2月(一岁半时)被诊断患有糖尿病(1型)，其后每天注射胰
岛素以控制病情。他拥有生产工程和管理学士学位和商业信息系统科学硕士学

位。 

2.2  1998 年 8 月 12 日，提交人开始在甲骨文联合王国有限公司(下称“甲骨
文”)工作，担任顾问。2004 年 7 月，在其请求下，提交人被调至客户服务部(客
服部)，担任客户服务经理(客服经理)。在客服部 14 名工作人员中，他的服务年
资第 7 高。他负责一个客户账户，职务包括突发事件管理、出席月会和编制月
报。到 2005年 11月，由于第一个客户突发事件减少，提交人又负责第二个客户
的突发事件管理。2005 年 12 月 16 日，提交人的部门经理 P.S.先生获悉提交人
打算不出席 2005 年 12 月 21 日的月会，于是与提交人举行了电话会议。提交人
提到他的工作量过大，经过讨论后，议定他不再负责第一个客户的突发事件管

理，而只负责该账户的月报和月会，空余时间则负责第二个客户的突发事件管

理。在这次交谈中 P.S.先生首次得知，提交人患有糖尿病并从 2005年 11月增加
了第二个客户的工作量以后精神即陷于紧张。2005 年 12 月 21 日，提交人在与
更高一级的部门经理 N.C.先生交谈中表示，他不希望担负客服经理的全职职
务，因为他是在家工作，希望尽可能减少差旅，最好能在公司找到另一工作。 

2.3  2006 年 1 月，甲骨文宣布将与另一公司合并，包括进行结构改组。在这一
过程中，公司设立了甲骨文全球客户服务台和客户突发事件经理，从而影响到提

交人的作用，因为突发事件管理工作由中央部门负责，提交人的职能只剩下编制

第一个客户的月报和出席其月会。2006 年 5 月 30 日，提交人接到主任通知说他
已内定被裁员，因为经营模式的改变导致他的作用不再有其必要，而他又不适于

担任与客户面对面的客服经理。改组前，提交人并不接触客户，因为他主要负责

突发事件管理和报告。改组后，突发事件管理的职能由全球客户服务台集中负

责，客服经理不再担负任何突发事件管理。提交人在就业法庭的庭上承认，尽管

曾贴出新的客服经理职位征聘广告，但他并未申请。
2 就业法庭指出，没有争议

的是，2006年 1月至 6月期间，提交人曾谋求公司内的其他技术性职位。3 2006
年 7月 10日，提交人被裁员(解雇)。 

2.4  2006年 8月 25日，提交人向就业法庭提出了申诉，声称甲骨文没有遵守适
当的解雇和裁员程序。他还声称，甲骨文的决定具有歧视性，违反了 1995 年
《残疾歧视法》第 3A 条第 1 和第 5 款。他认为，他被选定裁员是因为他有残疾

  

 1 
所述事实根据的是提交人的首次来文，包括附件，特别是法院判决。

 

 2 见就业法庭 2007年 9月 13日的判决，S/116267/06，第 47段。 

 3 同上，第 3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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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或者因为他曾以残疾为由要求减少工作量，而甲骨文没有作出合理调整使
他能够留在公司以适当方式履行职责。在庭上，甲骨文透露，公司的一名经理，

即 P.S.先生，曾在电子邮件中说“糖尿病加上高血压，可能会长期休病假”，并
在一通电邮中建议“将其裁员”。法庭断定，基于裁员名单的高度机密性，有此

言论的提交人部门经理 P.S.先生当时并不知道提交人已被列入裁员人选名单。提
交人指出，甲骨文在庭上承认他在 2004年 7月至 2006年 4月期间只休了两天病
假。法庭注意到，说过提交人可能休病假的部门经理 P.S.先生在庭上承认这样说
是错误的，因为提交人事实上很少休病假。提交人表示，在客服部，虽然他与同

事的职称和职责相同，但他是唯一被裁减的人，而且后来又有新人被雇佣。根据

就业法庭的裁决，提交人并不否认他没有履行客服经理应该履行的许多职能，也

有证据表明，提交人的职称虽是客服经理，实际履行的职能确实有限。
4 甲骨文

指出，将提交人列入裁员人选名单(裁员名单)的决定是 2006 年 2 月由于改组而
作出的，负责人M.T.先生当时并不知道提交人有残疾。 

2.5  2007年 3月 13日，就业法庭裁定，提交人未按照 2002年《就业法》第 32
条对据称未作合理调整提出申诉，因此这部分主张不予受理。提交人对这一裁决

提起上诉。 

2.6  2007 年 7 月和 8 月，被不公正裁员的指控和因残疾受到歧视的指控都被驳
回。就业法庭注意到，提交人担负的客服经理职责有限，甲骨文改组后又大为缩

减，因而宣布提交人属于冗员。关于声称受到歧视，法庭采信的事实是，提到提

交人患有糖尿病的电子邮件并未导致提交人被选定裁员，裁员人选名单是电邮发

送前拟订的，而拟订名单的人当时并不知道提交人患有残疾。法庭驳回了提交人

的这方面论点，指出另一名客服经理也患有 1型糖尿病但保住了工作。为了确定
有无直接歧视，法庭断定，“对于直接歧视，正确的对照人是虽无特定残疾但情

况与有该残疾的人的情况实质上没有不同的人”。最后，对于提交人声称因与残

疾有关的理由受到差别对待这一点，法庭指出雇员残疾与所称对待之间应有因果

联系，认为提交人是自己请求调到客服部和作不同职务调整(包括减少工作量)
的。因此，他不能论证说自己受到了差别对待。 

2.7  2007 年 10 月 24 日，提交人向就业上诉法庭提起上诉，指称：没有为将其
列入裁员人选名单的理由举出证据；甲骨文经理的电子邮件证明他是因患有糖尿

病被裁员的；甲骨文的磋商努力并非真心实意；其证据是有意编造或罗织的。就

业上诉法庭指出，它只有权审理对法律问题提出的上诉，不能“重新审理案情或

复审就业法庭就案情作出的裁决”。2007 年 12 月 19 日，就业上诉法庭驳回了
提交人的上诉，认为上诉中没有提出合理的上诉理由。提交人随即根据 1996 年
《就业法庭法》第 37 条，针对就业上诉法庭的裁决，向最高民事法庭申请上
诉。2010 年 2 月 12 日，最高民事法庭驳回所有上诉理由，认为如证据评估等理

  

 4 同上，第 144和 14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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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应由就业法庭审理，并认为不存在法律瑕疵。就业法庭和最高民事法庭分别裁

定提交人须支付 3,700.00英镑和 6,968.25英镑的诉讼费用。 

2.8  2008年 8月 12日，提交人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上诉，声称他的公平审判权
受到了侵犯而且在其他权利方面也遭受了歧视。2011 年 3 月 29 日，欧洲人权法
院在由一名法官组成的法庭上宣布不予受理，因为“没有表明《欧洲保护人权和

基本自由公约》或其《议定书》中载明的权利或自由受到了侵犯”。 

  申诉 

3.1  提交人声称，缔约国未能保障和促进《公约》第四条第一款(四)和(五)项、
第五条第二款、第八条第一款(二)项、第十二条第四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和第
二十七条第一款(一)项下的权利，因为它没有实施本国立法。提交人认为，之所
以如此，是因为典型的成见认为糖尿病会造成长期休病假。此外，他指出，缔约

国的各种法庭没有适当评估提交的歧视证据，而只采信甲骨文编造和/或罗织的
证据。 

3.2  关于第四条第一款(四)和(五)项据称受到违反，提交人声称，缔约国未采取
任何措施确保其公共当局承认基于糖尿病的歧视残疾行为，也未采取任何措施消

除包括甲骨文在内的私营企业的歧视行为。 

3.3  提交人还声称，缔约国未按照《公约》第五条第二款禁止基于残疾的歧
视，因为它认为残疾就会休病假的成见不构成歧视。 

3.4  关于第八条第一款(二)项据称受到违反，提交人声称，尽管有法律保护残疾
人不受歧视，但缔约国未立即采取任何有效和适当的措施消除雇主、法律系统和

法官的成见、偏见和有害做法，而他们一般认定糖尿病患者会长期休病假。 

3.5  关于第十二条第四款据称受到违反，提交人声称，他未受到公平审判，因
为法庭采信的证据被其前雇主动过手脚。

5 他声称，显示提交人被列入裁员人选
名单的电子邮件不合时序，第一封电子邮件的日期是 2006 年 2 月 2 日，第二封
是 2006 年 3 月 23 日，第三封是 2006 年 2 月 21 日，第四封是 2006 年 2 月 4
日，而且他的姓名是以手写方式补列，但其他姓名却是印刷体。 

3.6  提交人指出，他的隐私和家庭受到了任意和非法的干预。2010 年 9 月 8
日，一名法院职员趁他不在家时向邻居打听他的下落和工作情况。2010 年 9 月
14 日，两名法院职员询问提交人住房和汽车的价值，但无法将索讨的法院费用
的确切数额告诉提交人。

6 提交人指出，他已针对法院费用提出上诉，法院职员
索讨这笔费用的目的是施加压力，要他今后不再上诉。他还声称，就业法庭认为

  

 5 根据就业法庭 2007 年 9 月 13 日的判决，S/116267/06，第 126 段，提交人在庭上提出的关于
证据曾遭任意篡改、修改或被删去某些文件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 

 6 档案中的一封电子邮件显示，法律事务所一名工作人员对提交人说，是该法律事务所要法院
职员进行初步调查的，这是初步程序的一部分，然后才会采取步骤向提交人索讨裁定的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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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不可信的证人”，
7 这是对他荣誉和名誉的攻击，违反了《公约》第二十

二条。 

3.7  关于《公约》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一)项受到违反，提交人声称，他受到成见
之害，被认为会因糖尿病而长期休病假，但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被裁员前的两

年中他只休过两天病假。他声称，他因残疾而受到歧视，因为他没有在与其他人

平等的基础上工作或受雇。 

  缔约国对可否受理的意见 

4.1  缔约国认为，来文不可受理，因为：所述事实发生在《任择议定书》生效
之前；提交人的主张业经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而且申诉明显没有根据

或缺乏充分证据。 

4.2  缔约国认为，《任择议定书》于 2009 年 9 月 6 日生效，而提交人被裁员的
核心事件是发生在 2006年 7月 10日。对提交人被裁员的事实进行审理的所有庭
审都发生在《任择议定书》生效之前。它声称，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六)
项，应宣布来文不可受理。 

4.3  缔约国还认为，提交人曾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该法院裁定申诉不予
受理，因为“没有表明《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或其《议定书》中载明

的权利或自由受到了侵犯”。缔约国说，该法院已经审查了提交人申诉的案情实

质，因而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三)项，来文不可受理。 

4.4  最后，缔约国指出，其他人权条约机构认为，在评估事实上，委员会不应
替代国内当局。

8 本来文所依据的事实与针对裁员决定向国内法院提起申诉时提
交的事实相同。国内法院审理了这些事实并驳回了提交人的主张。提交人未说明

国内当局在审理他针对被裁员提出的申诉时如何违反了《公约》。缔约国认为，

提交人同意，有法律禁止直接和间接歧视以及工作场所基于残疾的差别待遇

(1995 年《残疾歧视法》)。它认为，提交人针对就业法庭的裁决提出申诉，其实
就是要求委员会推翻国内法庭对事实的裁定，而又不举出任何证据来证明他所提

出的缔约国法律系统事实上纵容指称的歧视行为这一指控。因此，根据《任择议

定书》第二条(五)项，它认为来文明显没有根据或缺乏充分证据。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12 年 3 月 4 日，提交人提出了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并指出法庭对案情
作出最后判决的日期是 2010年 2月 12日。这就证明，在《任择议定书》生效之
日之后，事实仍然存续，而且存续至今。 

  

 7 见就业法庭 2007年 9月 13日的判决，S/116267/06，第 122段。 
 8 

缔约国提到了下列条约机构判例：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18/2008 号来文，Vertido 诉菲律
宾，2010 年 7 月 16 日通过的意见，第 8.2 段，和林洋子的赞同意见。另见《人权事务委员会
第 584/1994号来文，Valentijn诉法国，1996年 7月 22日通过的意见，第 5.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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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关于提交人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的申诉，他说，这只涉及他被就业法庭驳
回的案件中关于合理调整的那一部分。他提出的另一项申诉是关于《欧洲保护人

权和基本自由公约》规定的公平审判权和其他条款中也规定的不受歧视权据称受

到侵犯。2010 年 12 月，他又提出了一项申诉，涉及要他支付诉讼费用的裁决。
2011 年 3 月 29 日，欧洲人权法院通知他说，一名法官宣布不受理他的申诉，包
括所有进一步的联合申诉。他争辩说，《残疾人权利公约》为残疾人提供的保护

远比《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更为广泛，后者甚至对残疾只字未提。他

还说，2011年 3月 29日欧洲人权法院的来函说，“根据《法院规则》第 52A条
特致此函，该条中规定无须进一步审查即可作出程序性裁决”。

9 因此，提交人
的申诉基于程序性理由被驳回，未经实质性审查。 

5.3  关于缔约国指提交人的申诉明显没有根据或缺乏充分证据这一点，提交人
说，他没有请求委员会替代国内当局进行事实评估，而是请委员会根据《公约》

条款以及指称《公约》相关条款受到违反的实情和证据，裁定缔约国是否违反了

《公约》。他声称，他的申诉对指称《公约》受到违反提供了充分叙述的案情、

事实和论点。他指出，那些判决足以证明缔约国当局曾多次表明糖尿病会导致休

病假的观点不具歧视性。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中的任何主张之前，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必须按照《任择议定
书》第二条及其议事规则第 65 条，决定来文可否在《公约任择议定书》下予以
受理。 

6.2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说，提交人被裁员的核心事件发生于 2006年 7月 10
日，而对提交人被裁员的事实进行审理的所有庭审都发生在《任择议定书》生效

之日 2009 年 9 月 6 日之前。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称，法庭对案情作出最后
判决的日期是 2010年 2月 12日，因此在《任择议定书》对缔约国生效之后事实
仍然存续。 

6.3  关于《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六)项中规定的基于属时理由的受理标准，委员
会注意到，《公约》和《任择议定书》分别于 2009 年 7 月 7 日根据《公约》第
四十五条第二款和 2009 年 9 月 6 日根据《任择议定书》第十三条第二款对缔约
国生效。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于 2006年 7月 10日被裁员，2006年 8月 25日
向就业法庭提出申诉，该法庭于 2007 年 7 月和 8 月驳回其申诉。2007 年 10 月
24日，提交人向就业上诉法庭提出上诉，该法庭于 2007年 12月 19日驳回其上

  

 9 第 52A条－单一法官审理程序 

  1.  按照《公约》第 27 条，单一法官可宣布一项根据第 34 条提交的申诉不予受理或从法院案
件清单中删除，此一裁决无须进一步审查即可作出。裁决属于最终性质。应致函申诉人告知

此一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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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2010 年 2 月 12 日，最高民事法庭驳回提交人针对就业上诉法庭的裁决提出
的上诉申请。 

6.4  委员会认为，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六)项，它不得审查在《任择议定
书》对缔约国生效之日(在本案件中为 2009 年 9 月 6 日)之后发生的据称违约的
行为，除非在该日之后事实仍然存续。 

6.5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指控，将他从客服经理的职位裁减掉的理由是推想
他所患的残疾可能会导致他长期休病假，从而构成了对他的歧视，而缔约国司法

当局审理了这一指控的实质内容，包括开庭口头审理此案。但是，提交人被裁员

一事和司法审查均发生在《公约》和《任择议定书》对缔约国生效之前。此外，

2010 年 2 月 12 日，在两个文书生效之后，最高民事法庭驳回了提交人的上诉申
请，认为“证据的评估属于就业法庭的权限，未发现有任何法律瑕疵”。委员会

认为，这项裁决本身并不构成一项重复低等法院就提交人所提歧视问题作出判决

的内容的行为，因而这项裁决并未侵犯提交人在《公约》之下的权利。因此，委

员会断定，据称侵权的行为发生在《公约》和《任择议定书》对缔约国生效之

前，不能追溯适用《公约》和《任择议定书》。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

条(六)项，它基于属时的理由不可审查该来文。 

6.6  基于委员会已根据属时原则决定宣布来文不予受理，它将不就提交人援引
的任何权利部分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三)和(五)项是否应予受理的问题作
出裁决。 

7.  因此，委员会决定：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六)项，基于属时的理由，来文不予受理； 

(b) 本决定应送交缔约国和提交人。 

[决定通过时有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
文。随后还将印发俄文本，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